
考勤制度 
 

全日制上課時間為 7:55a.m. – 2:50p.m. 

學生遲於 7:55a.m.回校作遲到論，會於手冊上蓋上紀錄，並輸入學生考勤資料中。 

學生請假須知 

病假 

 須由家長於當日早上致電通知學校請假，並說明學生不適情況。 

 凡請病假兩天或以上，須於復課日呈交醫生證明書予班主任。 

 學生病癒復課時，家長須填寫學生手冊的請假表，並交班主任簽閱。 

 如學生患上表列傳染病 ，例如水痘、猩紅熱、甲型肝炎等 (詳見下表)，家長須

向學校申報。 

 為了保障學生健康，患上表列傳染病的學生在復課時須由老師了解身體狀況，如

校方對學生狀況有懷疑，會要求家長呈交醫生證明，證明學生已痊癒適合上學。 

事假 

 如非必要，不應告假，以免影響學業。 

 如因要事請事假，請預先填寫學生手冊通知班主任，最後由校方批核。 

 校方不會批准以旅遊、親友婚宴、探親為由的事假申請。 

 未獲校方批准的缺課會作曠課論。 

早退 

 如能預先安排，請填妥手冊通知班主任。 

 如因突發事需早退，家長或監護人須到校辦理早退手續，簽署後方可離校。 

 早退學生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到校接領及辦理早退手續。 

 

  



教育局對常見學童傳染病的病假建議 

疾病 建議病假 

結膜炎（紅眼症）  直至眼睛不再有異常分泌物 

桿菌痢疾* 

直至肚瀉已經停止及最少有兩個相隔至少 24 小時的大便樣

本，其化驗結果顯示沒有該病菌 (第一個大便樣本須於完成

抗生素治療 48 小時後開始收集)  

水痘* 約一星期或直至所有水疱變乾 

霍亂*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在完成抗生素療程 48 小時後，須取三

個各相隔至少一天的大便樣本作化驗） 

白喉*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在完成抗生素療程至少 24 小時後，須

有兩個各相隔至少 24 小時、以拭子從咽喉及鼻咽取得的樣

本，而其培養物呈陰性化驗結果） 

手足口病 
直至所有水疱變乾或按醫生指示如致病原確定為 EV71 型

腸病毒，則直至所有水疱變乾後兩星期 

甲型肝炎* 由首現黃疸病徵起計一星期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麻疹﹡ 由出疹翌日起計 4 天 

流行性腮腺炎* 由呈現腮腺腫脹翌日起計 5 天 

德國麻疹* 由出疹翌日起計 7 天 

猩紅熱* 直至退燒及開始服用適當的抗生素 24 小時後 

結核病*  按醫生指示為準 

傷寒*  

直至至少連續有三個各相隔至少 24 小時取得的大便樣本，化

驗顯示沒有該病菌（第一個大便樣本須於完成抗生素治療 48

小時後開始收集） 

病毒性腸胃炎  直至最後一次肚瀉或嘔吐後起計 48 小時之後 

百日咳* 直至已完成至少五天的抗生素療程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註  

1. 以上建議只基於各種疾病的一般傳染期考慮。其他因素如病童的臨床情況亦在考慮之列，主診醫

生須以其專業判斷，就病假的長短作最後決定。  

2. 法例規定，標有星號（ * ）的傳染病屬表列傳染病，須向衞生防護中心呈報。 

3. 如疾病/建議病假有任何修訂，會以教育局公佈作準。 

  



有關熱帶氣旋和持續大雨的安排 

 天氣情況 學校採取的行動 家長配合的行動 

1.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持續大雨及雷暴 

 1 號或 3 號熱帶氣

旋警告訊號 

 學校照常上課  家長可因應居住地區的天氣、道

路及交通情況，自行決定子女是

否回校上課。 

 如家長決定請假，必須先致電學

校，並於翌日補交請假信。 

2.  上課時間前(05:30 前) 

 發出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 

 8 號或以上熱帶氣

旋警告訊號 

 學校停課 

 如校內評估或考試，則順

延一天舉行，至於默書，會

由科任另行通知。 

 家長應安排子女留在家中。 

3.  在上課時間前 

（05:30 至 07:55） 

 發出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 

 8 號或以上熱帶氣

旋警告訊號 

 學校停課 

 如校內評估或考試，則順

延一天舉行，至於默書，會

由科任另行通知； 

 學校會保持校舍開放，並

會安排教職員照顧因不知

道暴雨或熱帶氣旋警告懸

掛而已返抵學校學生； 

 本校會為學生繼續進行學

習活動，直至正常放學時

間。 

 家長應盡量安排子女留在家中。 

 家長必須留意學校透過手機程

式及學校網頁發出的宣佈，並予

以配合。 

 當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

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仍

然懸掛至正常放學時間，本校將

聯絡家長安排接領時間及方法。 

4.  在上課時間內發出紅

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

號 

 學校會照常上課，直至正

常放學時間為止；並須在

安全情況下，才讓學生回

家； 

 如天氣持續惡劣，放學時

間可能會有所延誤。 

 家長無須急於到校接領子女，但

家長必須留意學校透過手機程

式及學校網頁發出的宣佈，掌握

學生準確的放學時間及交通安

排。 

5.  如在正式放學時間

前，天文台預測將會

改掛 8 號熱帶氣旋警

告訊號或黑色暴雨訊

號 

 為了學生安全，學校只會

依照家長於學生手冊內第

6 頁填寫的放學方式解散

學生。除非家長到校接回

子女，否則不會接受任何

臨時改變放學方式的通

知。 

 家長必須留意學校透過手機程

式及學校網頁發出的宣佈，掌握

學生準確的放學時間。 

 學生會依照家長於學生手冊內

第 6 頁填寫的的放學方式解散。 

 請家長切勿直接致電學生手提

電話，更改放學方式。 

 



 天氣情況 學校採取的行動 家長配合的行動 

6.  如在課後活動及訓練

期間，天文台發出紅

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

號。 

 學校會照常上課，直至正

常放學時間為止；並須在

安全情況下，才讓學生回

家； 

 根據教育局指引，學童巴

士及褓姆車均不能開車，

以保障學童的安全。 

 家長無須急於到校接領子女，但

家長必須留意學校透過手機程

式及學校網頁發出的宣佈，掌握

學生準確的放學時間及交通安

排。 

 如天氣持續惡劣，放學時間可能

會有所延誤。 

7.  學生外出活動期間，

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

色暴雨警告訊號。 

 負責老師會視乎實際情

況，帶領學生返回學校； 

 若情況未能返回學校，負

責老師會安排學生留在安

全的地方暫避及看管他

們； 

 本校職員或負責老師會逐

一聯絡家長接領子女的方

法；如未能跟家長聯絡，負

責老師會先帶領學生回

校，直至聯絡及等候家長

到校接回學生。 

 家長無須急於到校或到現場接

領子女，但家長必須留意學校透

過手機程式及學校網頁發出的

宣佈。 

 請家長留意手提電話，老師會隨

時與家長聯絡； 

 如在辦公時間內，家長可致電學

校，垂詢安排。 

其他注意事項： 

1. 在天氣突變的情況下，本校的電話線路比較繁忙，請家長盡量留意學校網頁及手機應用程

式發出之最新資訊； 

2. 遇有突發事情時，本校的教職員會盡全力安排及作出協調；若未能即時跟學校聯絡，請予

以體諒； 

3. 在天氣突變的情況下，原則上，學童巴士公司仍會接載學生回家，但在安全及可能的情況

下，家長應盡量到校接領子女，避免孩子憂心，家長掛心； 

4. 如乘搭褓姆車的學生，學校會依照家長於學生手冊內填寫的安排，如委託褓姆車司機到校

接領學生，請自行與褓姆車公司聯絡有關接送安排；校方必須清楚了解家長意願後，才可

讓有關委託人接領孩子。 

5. 校方會因應教育局的要求及指示，隨時作出修訂以上指引及安排，敬請留意。 

 

 

 

 

 

 

 


